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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高大之合併案(二) 
 

南方壺 

目前在高大負責執行與一科大合併的單位是那一個？

研發處。研發長是 98 年 2 月，才自外校借調而來的。你可

能覺得這樣好像不太妥。那在他之前負責推動者是誰？蘇姓

學術副校長，也是借調來的。這位在 97 年 10 月，曾在回覆

工學院某教授，對於合併案之質疑，說“要救一個即將溺斃

的人，只有在岸上的人伸出援手才有效，我希望我有能力做

到。＂他現在人呢？結束借調，回自己的學校了。怎麼這樣？

這麼攸關學校長遠發展的案子，居然盡是由一位又一位借調

而來的主其事？他們自認是在“岸上＂，而非與我們同舟共

濟。雖自以為在救我們，只是若情況不妙，或時間一到便走

了。讓這些人去推動合併，令我們擔憂，但敝校校長，倒可

能覺得讓客卿做，他較易掌控。 

我們說過敝校校長，是有兩把刷子。只是他的過人之

處，大抵是用在照顧他自己，及擴張其個人勢力。在東周列

國志第九十八回“信陵君招賢納士，天下亡命者皆歸之。＂

傅斯年擔任台大校長時，反對以招賢納士的方式，為台大找

教授。因為校舉才，不是要他們效忠你，以培植個人勢力。

被聘者是憑自己本領進學校，不用感激聘他的人。一位學

者，只要有真功夫，多的是想爭取他去的學術機構，是校長

要感激他願意來才對。甚至大學要極力禮遇優秀傑出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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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否則他們隨時會被挖走。敝校校長，當然絕非傅斯年那

一型。被稱為永遠的清華校長梅貽琦曾說，“所謂大學者，

非謂有大樓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種辨學理念，自然

也從不會放在敝校校長心上。他是在意一些教授。只是一心

想當校長，選了三個學校，共選四次，好不容易才當上，並

非想遂行什麼偉大的理想。而是以往行事須受學校約束，如

今終於可以肆無忌憚了。因此怎能不培植自己勢力？只要看

底下敝校校長如何“招賢納士＂之一實例，就知他用的那些

人，會由是感激，供其驅馳，乃不足為奇。 

公立大學的教授、副教授，屆滿六十五歲便達退休年

齡。可否延退？在教育部的“公立專科以上學校辦理教授副

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理要點＂第二點，明定“以不延長服務

為原則＂。也就是說，不是等酒店關門才走。時間到了就該

退，把位置讓給年輕人。有沒有例外？倒是有的，只是沒那

麼容易。除非如該要點之第三點所說，“在教學、研究上有

優異表現著有學術聲望，符合第四點規定條件…，當事人不

得自行要求延長服務。＂至於第四點則為： 

依前點規定辦理延長服務之教授、副教授應符

合下列基本條件並具特殊條件之一： 

(一) 基本條件： 

1. 體格健康仍堪繼續從事教學工作者。 

2. 在教學研究上經學校評鑑優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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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規定授足基本授課時數且兼課未超過規

定時數並於延長服務期間亦得依規定授足基本授

課時數者。 

4. 於辦理延長服務學校任教一年以上者。 

(二) 特殊條件： 

1.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2. 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者。 

3. 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或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傑出研究獎勵三次以上者。 

4. 最近三年內有個人著作出版或最近三年內

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

關之重要學術論文三篇以上，對學術確有貢獻者。 

5. 教授藝能科目最近三年內每年有創作、展

演、技術指導，著有國際聲望者。 

6. 所擔任課程經認定屬高科技或稀少性一時

難以羅致接替人選者。 

特殊條件訂的這麼高，所以現今一般國立大學，都很難

延退了。教師不多的高大，目前卻有幾位延退教授，他們都

能通過延退那道高門檻？又是滿足那一特殊條件？很令人

存疑吧！其實只要看他們平常的言行，在各會議的發言，就

知他們是否是因“著有學術聲望＂，還是由於“皇恩浩蕩＂

才獲延退。如果的確“著有學術聲望＂，望重士林，怎麼由

其領軍的該系博士班，申請一再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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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那位擔任近 6 年的李姓副校長，生於民國 30 年，

今年是 99 年，由於每次只能延一年，顯然已延退多次。那

學術成就應備受肯定吧！雖依規定當事人不得自行要求延

退，但他任教的學系，每年當然都會受命幫他申請。前不久，

在今年 4 月 27 日的管理學院教評會，他下一年的延退案，

第一次踢到鐵板。由於同意票不足，未獲通過。院教評會列

出之未通過原因包含： 

違反基本條件第 3 款，“經查貴系申請資料

中，李教授五年內之授課情形，授課及時數似已超

過規定時數，不符本款規定之基本條件。＂ 

不但連基本條件不滿足，特殊條件也無一滿足。1，2，3 款

當然是不可能，即使很具彈性的第 4 款都不滿足： 

經查貴系申請意見資料中，未說明李教授近三

年之重要學術論文（而非無審查機制之專書）出版

之著作與其所授課程之關聯性，因此無法確實證明

符合本款條件。 

這真是高大的悲哀。多年來幾乎沒有學術論文，更不要

說有重要的，只能自己去印製一本“書＂，充當著作以延

退。任教的學系，也一再毫無原則地替他申請，這就已很不

應該。身為副校長，不做表率遵守規定。過了 65 歲，也不

知及其老也，戒之在得，公然兼課超過規定時數。其實管理

學院教評會，對此案之正確作法，應是退回，而不該投票。

因只要兼課超過規定時數，便不符合延退基本條件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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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案子就根本不可受理。但管理學院禁衛軍充斥，該院豈

敢不受理？可笑的是，這位行政副校長，之前還曾擔任過一

年的學術副校長，主持高大教師的聘任及升等。由這種人擔

任學術副校長，高大會讓學術界尊重才怪。但忠誠第一，高

大名聲好壞，什麼學術不學術，豈是敝校校長所在意的？在

成長中的高大擔任副校長，你以為校務繁重，得夙夜匪懈？

非也，每週仍可安排二十餘學分的課。基本授課時數是每週

四小時，他超過了約二十小時。而這些課可不是全就近在高

大，乃是散佈在台北、金門，及越南等地。想想，光是交通，

就已佔據多少時間？ 

在此向高大人事室公開呼籲，不要只知常向高大教師三

申五令，不得違反這個，違反那個，違反就要如何處分。還

常祭出不續聘來威嚇。欺善怕惡，助紂為虐，是令人瞧不起

的。行政中立，人事室領納稅人的薪水，並非校長家臣，豈

可扮演有如東廠的角色？而且既已記載在管理學院院教評

會的紀錄，由不得你們假裝不知道。也請順便清查敝校校

長，及依附他身邊的那幾位院長及系主任等，在本校授課及

他校兼課，究竟每週共幾小時？違法的事，你們怎可不處

理？ 

敝校校長不願與中山合併，視中山如寇讎，連促成高大

教師，與中山的合作研究，也沒興趣理會。自己卻跑去中山

兼課，貪圖富學校的資源，實在是蠻可笑的。更不要說他一

直想要中山合聘他。只是中山有人勸他，刻下他正如火如荼

地推動高大與一科大之合併，自己卻到中山合聘，實不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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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他才暫時擱下。由一位心不在高大的校長、不合法延退

的副校長，及借調來的研發長，聯手去推動合併，怎令人放

心？而怎麼還有人搖旗吶喊？ 

有關教師授課資料，只要上各校教務處網站，皆可查

到，這一向是公開的。如果高大相關網頁打不開，已查不到

了，就是教務處有問題。 

上課時數是最明顯的資料，至於到處奔波，汲汲營營忙

個人的事，可以猜測，更是不在話下。這些人，你認為他們

會有心思放在高大上嗎？他們任何關於高大的發言，會有一

點值得採信嗎？凡事皆有利有弊，就算與一科大合併，其中

仍有些正面，但讓這群只知成群結黨，無視任何規定，膽大

妄為的人來操作，任何好處，大概都僅是落在核心的幾個人

身上。至於犧牲高大利益，他們豈會在乎？更何況，名堂還

不只這些呢！自 97 年 8 月底起，這群人開始推動與一科大

之合併。半年多後，98 年 3 月，有位樹德科大的一級主管，

向敝人詢問敝校校長之任期至何時？高大是一任四年，第二

任才剛開始。那他怎麼說想來樹德？這位教授很不解。不必

訝異，在敝校校長主政下，各種匪夷所思的事，早就層出不

窮。合併後重計任期，當新大學校長，不成則轉赴他校。為

自己下一步，到處探路，多管齊下。敝校校長心思縝密，豈

是常人能看透？ 

附帶一提，你若以為前述延退案不通過，會讓相關人士

難堪，而有所收斂，那就太小看他們了。敝校校長豈會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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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臂膀被斷？他自然會主使其愛將提出申覆。我們就看管

理學院教評會，是否抗拒的了敝校校長的威逼利誘。 

幾年來，敝校校長就是以上課賺錢、擴大個人影響力、

關說升等，或者藉由職務，比方讓你擔任院長、行政主管等，

攏絡一些教師，培養出一批禁衛軍。利誘不成者便威逼。經

由查帳、查請假程序、查計畫之申請程序等，讓教師噤若寒

蟬。 

高大教師當然須有志氣。首先，學術靠自己，若你不是

核心份子，只要致力於研究，著作夠好，外審成績佳，堂堂

溪水出前村，豈須擔心升等？至於守法本就應該，經費二話

不說，就須清清白白。教課也是一堂都不該缺。兩年前當我

為文，對高大不合程序的進行與一科大之合併，其中種種光

怪陸離的事，提出異議，便有人傳話給我“聽說他們在查你

的帳＂。也有同事善意地提醒我要小心。我說去查吧！先查

敝校校長的。愛財又不取之以道者，就習於以己度人，以為

個個教授都跟他一般？ 

由於敝校校長讓高大聲望不斷下降，連帶高大博士班申

請一再受挫，有些教師以為與一科大合併後，立即可擁有一

科大之博士班。此一“好處＂，其實不堪一擊。高大名聲被

敝校校長搞得這麼壞，導致近年來報考高大碩士班的人數少

之又少，就算有博士班，在國內博士班眾多，已開始有流浪

博士下，會有幾個人樂意來報考高大？申請博士班要專業審

查，學術至上。高大現有兩個博士班，統計學及應用數學，

分別成立於民國 95 及 97 年，都是第一次申請便通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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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設置，其實沒那麼難。應尋正途，迎向學術界同行的審

查，豈可退卻？數年前高大有一學系，申請博士班未通過，

外審意見中有一條是，該系太多教師擔任行政職務。你以為

官大學問大，將有利申請。在計畫書師資名單中，列出這個

長那個長。此舉對那些“著有學術聲望＂的審查者而言，是

很反感的。心想，不專心做研究，只愛做官，那就去做吧！

博士班免談。 

至於夸夸其談，那所謂教育部答應的，合併後可拿到多

少億。唉！這群人講的話，怎麼還一直有人信？要知教育部

對於各校，除了基本預算外，其餘每項需求，都得一案一案

去申請。你看人文社會科學院大樓，是要給你，但該案拖了

多久？這群不會為高大放一毫心思的人，連核准率不低的教

學卓越計畫，都要不到。那為什麼他們今後爭取什麼，會突

然順利起來？ 

高大可以獨立發展，也可與他校合併，但都須經全校師

生討論，凝聚共識。即使我們願意“考慮＂合併了，又怎可

如獨夫般，只限與誰合併？這可是國立大學，而非私產！你

們幾個人口袋滿滿，高大人事室、會計室，該管不管，我們

也無可奈何。但要將高大命脈斷掉，套句俗語，就太超過了！ 

中山除了前任張校長體會與高大合則兩利外，現任楊校

長也看出此點。他 97 年 10 月接任，在上任前，便已找敝校

校長，談兩校合併事宜。由於敝校校長那時第二任才剛開

始，楊校長對敝校校長說，如果合併成，他只當一任，不尋

求連任。而至敝校校長兩任期滿，屆時兩人同時下台，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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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學的新校長。又是一個不了解敝校校長的人。這樣對敝

校校長那有誘因？因此他不但悍然拒絕，還說“高大與中山

合併的時機已過。＂只是在他只有一己之私的腦海中，何時

曾是高大與中山合併的時機？真是可笑之至。雖碰了釘子，

中山楊校長，又陸續找敝校校長幾次，談兩校合併事宜。 

高大的教師們，不論你願不意與中山合併，但這件事敝

校校長不拿出來討論，你認為會不會有何玄機？他究竟在打

什麼算盤？ (99.5.17) 


